事项编码：070043100000256427204330501
工伤认定申请服务指南

市人力社保局

工伤认定申请服务指南

一、适用范围

涉及的内容：职工工伤认定
服务对象：个人,法人,其他组织
二、事项审查类型

前审后批
三、国家法律依据
工伤保险条例  国务院  2004-01-01

（二）  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

（三）  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

第二款  工伤认定申请表应当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以及职工伤害程度等基本情况。

第三款  工伤认定申请人提供材料不完整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一次性书面告知工伤认定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申请人按照书面告知要求补正材料后，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受理。

四、省级法律依据

浙江省工伤保险条例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8-01-01 第十二条 用人单位应当自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三十日内，以及因特殊情况经市、县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延长的时限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受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可以在发生事故伤害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用人单位在法定申请时限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受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也在此时限内提出的，由最先提出申请的一方作为工伤认定申请人。 第十四条 受伤职工已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受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应当向市、县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受伤职工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受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应当向用人单位生产经营地的县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第十五条 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申请人应当按照规定提交下列材料： （一） 工伤认定申请表； （二） 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人事关系（包括事实劳动人事关系）的证明材料； （三） 医疗诊断证明（包括初诊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职业病诊断鉴定书）。 工伤认定申请表应当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职工伤害程度等基本情况以及申请人能够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 第十六条 市、县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收到工伤认定申请后，当场或者在五个工作日内根据不同情形作出以下处理： （一） 申请事项属于本部门管辖权限范围，申请材料完整的，决定受理并出具受理通知书； （二） 申请事项不属于本部门管辖权限范围的，或者申请人、申请时限等不符合法定要求的，决定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书面说明理由； （三） 申请材料不完整的，应当以书面形式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在合理期限内提交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 申请人逾期不补正或者补正后仍不符合要求的，应当在逾期之日起三日内或者收到补正材料的三日内，决定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书面说明理由。 申请事项因提交材料不完整未被受理的，在申请材料完整以后，申请人可以在申请时限内再提出申请。
五、市级法律依据

六、县级规定
七、受理机构

湖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八、决定机构

湖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九、数量限制
无数量限制
十、受理条件

1、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2、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 3、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 4、患职业病的； 5、因工作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 6、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 7、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 8.在工作时间和驾驶公共交通工具等特殊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后因岗位特殊导致救治延误病情加重，经抢救无效死亡或者抢救后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 9.在连续工作过程中和工作场所内，因就餐、工间休息、如厕等必要的生活、生理活动时所受的伤害； 10.因参加用人单位统一组织或者安排的学习教育、培训、文体活动所受的伤害； 11.因参加各级工会或者县级以上组织人事部门按照规定统一组织的疗休养所受的伤害，但单位承担费用由职工自行安排的疗休养除外。
十一、禁止性要求

（一）职工受伤时16周岁以下或已经领取基本养老保险金（职业病除外）；

（二）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超过1年（不可抗力、法律诉讼等特殊情况除外）；

（三）《工伤保险条例》第16条禁止性行为。

十二、申请材料目录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必要性及描述
	备注

	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原件)
	纸质或电子
	必要
	

	死亡医学证明
	纸质或电子
	必要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纸质或电子
	必要
	

	可用于证明工伤经过的其他材料原件和复印件(原件)
	纸质或电子
	必要
	

	初诊病历(原件)
	纸质或电子
	必要
	

	医疗机构出具的受伤后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职业病诊断鉴定书）或者失踪人员需提供法院宣告死亡相关证明(原件)
	纸质或电子
	必要
	

	工伤认定申请表
	纸质或电子
	必要
	

	上下班途中受伤的，提交上下班路线图(原件)
	纸质或电子
	必要
	


十三、申请接收

申请方式：网上申请,现场窗口申请,邮寄申请,现场自助机申请
办理地点: 市民服务中心3号政务服务大厅（人力社保）窗口（湖州市金盖山路66号）;
十四、对外公布的办理程序描述
	环节
	办理时限
	办理人员
	审核标准
	办理结果

	申请
	申请人向湖州市民服务中心（湖州市金盖山路66号）3号政务服务大厅窗口提交申请材料，或在浙江政务服务网、浙里办APP进行网上申请，并选择结果送达方式

	受理
	5个工作日
	窗口人员
	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申请人应当按照规定提交下列材料：
（一）工伤认定申请表；
（二）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人事关系（包括事实劳动人事关系）的证明材料；
（三）医疗诊断证明（包括初诊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职业病诊断鉴定书）。
工伤认定申请表应当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职工伤害程度等基本情况以及申请人能够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
	（一）申请事项属于本部门管辖权限范围，申请材料完整的，决定受理并出具受理通知书；
（二）申请事项不属于本部门管辖权限范围的，或者申请人、申请时限等不符合法定要求的，决定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书面说明理由；
（三）申请材料不完整的，应当以书面形式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在合理期限内提交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

	审核
	30日
	后台经办人
	根据提交工伤认定申报材料内容进行审核。
	
	

	调查
	25日
	后台经办人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审核需要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
	
	

	作出
决定
	5日
	处室负责人
	根据材料审核和工伤调查结果，作出是否认定工伤决定。
	(一)《认定工伤决定书》；（二）《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送达
	20日
	窗口人员
	根据申请人选择的送达方式送达《认定工伤决定书》或《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十五、办理方式

十六、办结时限
法定期限：60工作日 

承诺期限：60工作日
时限说明：;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
　　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十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减免说明


十八、审批结果名称

工伤认定决定书、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十九、结果送达

自作出决定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送达

送达方式：当场送达,快递送达
二十、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

（一）申请人申请工伤认定的，应当如实向材料接收部门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二）申请人可通过0572－12345咨询电话、浙江政务服务网或人力社保部门门户网站，获取事项的服务指南。

二十一、咨询途径

咨询电话：0572-2310925
二十二、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电话：0572-2398710或12345投诉热线

网上投诉：http://zxts.zjzwfw.gov.cn
二十三、受理地点和时间

受理地点：市民服务中心3号政务服务大厅（人力社保）窗口（湖州市金盖山路66号）
受理接待时间：工作日9:00-17:00（中午不休息）

二十四、办理进程和结果公开查询

咨询电话：0572-2310925
网上查询：bsjd.zjzwfw.gov.cn

二十五、办事者到办事现场次数

0次

次数说明：纸质材料双向快递
附录1 工伤认定申请流程图

附录2 相关申请材料示范文本

 材料空白表、示例表，请在“申请材料”中单独下载打印

附录3 常见问题解答

1、问题：
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谁承担举证责任？

解答：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

2、问题：

申请人邮寄申请工伤认定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解答：申请人通过邮寄方式将申请材料提交经办机构的，请在邮寄材料的封面上注明“******（指办事事项名称）申请材料”。特别提醒！申请人邮寄的办事材料，在寄送途中存在遗失风险！如果寄送的申请材料中，具有原始档案等不能通过事后复原的材料，因寄送途中遗失，将会对申请人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同时也会造成隐私信息的泄露，因此，对重要申请材料，建议申请人向邮寄材料机构了解，如邮寄材料机构不能保证申请材料不被泄露、或不能排除材料寄送途中丢失可能的，不建议邮寄方式提交申请材料。

3、问题：

用人单位没有按规定申请职工工伤认定的，职工个人能否自行申请？

解答：用人单位没有按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可以在发生事故伤害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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